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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兩
度就當前香港局勢表明中

央政府的嚴正立場，當中提到三個「嚴
重」、三個「堅定支持」及三個「堅定不
移」，同時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中央力挺香港走出困局
的聲音鏗鏘有力，無論是特區政府及社會各
持份者，都不應再啞忍暴徒禍港，必須有智

有謀地撲擊黑勢力。對於縱暴派泯滅良知，包庇暴行，市
民更要與政棍割席，齊心壯大香港建設力量。

修例風波爆發後，中央早已傳達止暴制亂的重要精神，
奈何五個月來，香港暴徒依舊四出破壞，近日相關縱火、
癱瘓交通、對不同政見者「私了」的暴行更加升級，衝突
戰場還殺入了大專院校內。正當執法者身心俱疲，普羅大
眾苦不堪言，習主席短期內兩度發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止暴
制亂工作的最強音，為穩定香港局勢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確實令人鼓舞。

習主席提出三個「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要依法施
政；香港警方，要嚴正執法；司法機構，要依法懲治。顯
然，要制止暴亂，政府、警方及司法機構三者環環相扣，
責無旁貸。在整場反修例衝突中，坊間一直營造出激進年
輕人「自發參與」、「無大台」的假象，但無論是幕前還
是幕後，都可見外國勢力和破壞派牽線操盤的痕跡，他們
大聲疾呼「反修例」只是項莊舞劍，旨在令香港陷入撕裂
混亂，以抹殺「一國兩制」落實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果。
面對這場有預謀、有組織的暴亂，特區政府總不能只由

警方孤軍作戰，相反應該由特首及主要官員，甚至邀請社
會上有心建言的賢達，共同尋求政治對策，以對話代替衝
突，以協商拆解「死結」。當然，在暴力抗爭未止息時，
整個政府團隊也要「有隊形」，不能被暴徒牽着鼻子走，
一味疲於奔命做「救火隊」撲火，倒應在問題爆發前做好
部署，部門間要上下一心，各司其職，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遏止暴徒再破壞社區的正常運作。

律政司須配合警察執法
至於手握司法大權的律政司，更加要積極配合警察執

法，止暴制亂。國務院港澳辦早已明言，所有掌握公權力
的機構都應當快速果斷地行動，支持特區檢控和司法機構
能彰顯法律的公正和威嚴，對暴力犯罪骨幹分子及其背後
的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要追究到底，絕不手軟。試
想想，一旦「警察抓人，法官放人」，暴徒毋須承擔罪
責，又豈會收手？

除了政府、警隊和司法機構的攜手合作，香港是屬於大
家，如今家園被砸被毀，止暴制亂，人人有責。近日，社
會各界對暴行打破沉默，眼見主要幹道及社區內大小街道
都被亂港分子掘磚堵路，不少市民忍無可忍，積極自發清
除路障，當中有長者及小朋友也略盡綿力，就是要以實際
行動向暴徒說不。我們期盼各區的正能量能夠繼續壯大，
更希望一眾煽暴派議員及「黃師」能覺今是而昨非，不要
再縱容黑衣狂徒，不要再為暴行「貼金」，不要再助長更
多激進青年以身試法，自毀前程。

儘管當下香港依然陷入泛政治化和暴力的泥沼中，彷
彿看不到出路，惟習主席振奮人心的講話，再次闡明了國
家和14億人民始終是香港最大、最堅強的後盾。背靠
祖國這座大靠山，只要特區政府聯同香港社會各界拿出更
大的信心與勇氣，全力止暴制亂，黑暗勢力終必敗退，香
港定能重新出發。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出席金磚峰會，就當前香港局勢表
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習主席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並提出「六個堅定」，發出止暴制
亂的「最強音」，為穩定香港局勢指路引航，極大地鼓舞
了港人的信心，港人必將更勇於行動、共同努力，凝聚更
強大的輿論聲勢和社會力量，為更有效遏止暴力、恢復秩
序提供重要的民意支持，有利推動香港局勢積極好轉。
本月初，習主席在上海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時曾強調，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如今，習主
席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止
暴制亂由「最重要」上升到「最迫切」，顯示中央全面準確
了解香港當前的形勢，對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止暴制亂提出
具有高度針對性、迫切性的要求，為香港恢復法治安定指明
方向和路徑。用港澳辦發言人楊光的話形容，習主席的講
話是「對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的強有力支持」、對市
民的鼓舞、對激進暴亂分子及幕後支持勢力的嚴厲警告。
習主席指出，將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
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中國政府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
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六個堅定」再次表明，中央將一
如既往地支持香港，是香港戰勝當前困難的最堅強後盾，
同時也體現了中央堅決反對和挫敗內外勢力圖謀干預、搞
亂香港的堅定決心。
習主席在外訪期間，專門就香港形勢發表重要講話，而

且明確指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
不移」，這是向香港和全世界表明，中國在捍衛「一國兩
制」底線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原則問題
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空間，香港沒有任何通過暴力實
現「顏色革命」的可能。

香港的縱暴派、黑衣暴徒，以及在背後支持他們的外部
勢力，是時候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縱暴派、黑衣暴徒若
還不懸崖勒馬，還有恃無恐借暴力癱瘓香港的法治和管
治，危及「一國兩制」，中央絕對不會坐視不理，該出手
時就出手。縱暴派、黑衣暴徒不要誤判形勢，不要以為有
外部勢力撐腰就可為所欲為，否則只會一敗塗地。
自古以來，邪不勝正。持續5個多月的暴力事件，打

民主自由的幌子，行打壓民主自主之實，肆無忌憚「攬
炒」破壞，正在摧毀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美好未來。
習主席講話鼓舞港人、震懾暴力的效果顯而易見。自習

主席講話之後，香港的形勢出現明顯變化，越來越多市民
無懼暴力威脅，自發在全港各區清理路障，顯示市民對暴
力橫行、破壞正常生活秩序忍無可忍，廣大市民渴望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的訴求越來越強烈，代表正義正氣的民意
日益高漲。
按照習主席的指引，在中央堅定不移的支持下，香港各

界和廣大市民信心十足，眾志成城，迎難而上，一定能夠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守護香港這個共同家園，推動「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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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條例》不違反《基本法》
香港高等法院於11月18日裁定特區政府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

急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的做法違反了《基本法》；而《禁止蒙面規

例》對基本權利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因此也是無效的。此裁定一出爐，便受

到了嚴厲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19日指出，香港特區法律是否

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符合香港基本法。國務院港澳辦亦對高院該裁定產生的嚴重負面社會影響

表示強烈關注。筆者打算從三個方面分析裁決存在的問題。

顧敏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先看《緊急條例》本身是否
違反《基本法》。根據《基本
法》第8條的規定，包括《緊急
條例》在內的香港原有法律，除
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

外，予以保留。《基本法》第160條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佈為同本法抵觸者
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
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
修改或停止生效。《緊急條例》既然已經成為
特區法律的一部分，因此符合《基本法》。

《緊急條例》賦予特首訂立有關規例是否違反《基本法》
法庭裁定《緊急條例》不符合《基本法》，

認為就其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任何
危害公安的情況時可訂立規例這方面，不符合
《基本法》的規定，尤其是見於《基本法》的
第2、8、17（2）、18、48、56、62（5）、
66及73（1）條。法庭引用這些條文，無非想
說明一個問題：即在香港，立法權歸立法會所
有，特區政府無權制定《禁止蒙面規例》。這
值得商榷。

第一，《緊急條例》是典型的授權立法，也
是當今發達國家（如美國和英國）的普遍做

法。目的是為了提高管治效率和保護公
眾利益。授權立法仍然屬於立法會

的權力，並受到立法會制約。
根據「先立法、後審議」

的原則，仍然要及時
提交立法會審

議，並不存在繞過立法會的情況，法官更不能
主觀認定立法會無法修改《禁止蒙面規例》。
第二，《緊急條例》第2（1）條規定：在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
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
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顯然，此例需
要特首和行政會議評估危害公安的情況，而不
是如法庭所說的「任何危害公安的情況」。
香港暴亂持續5個多月，法官應該到暴亂現場

去看看，黑衣人蒙面後肆無忌憚，到處破壞，縱
火打人，甚至蓄意謀殺，並因為蒙面而逃避法律
制裁。在這種非常嚴重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出台
《禁止蒙面規例》，是完全必要和合理。

《禁止蒙面規例》是否不符合「相稱性檢驗標準」
法庭裁定，《禁止蒙面規例》中在未經批准

集結、公眾集會和遊行中使用蒙面物品屬罪
行，以及警務人員有權要求涉事者於公眾地方
除去蒙面物品的條文，對基本權利所施加的限
制超乎了為達至該等目的之合理所需，故此不
符合「相稱性檢驗標準」。

法庭尤其認為《禁止蒙面規例》這個措施過
重，影響個人的權利、隱私、自由。顯然，法庭
在平衡公共安全與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時，過度
傾向對個人權利的考慮，這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禁蒙面法》不是香港獨有，許多法
治發達國家都制定了《禁蒙面法》，他們應該
很好地平衡了公共安全與個人權利的關係。香
港《禁止蒙面規例》規定在未經批准集結、公
眾集會和遊行中使用蒙面物品屬罪行，完全是
基於公共安全的考慮，就是要防止有人在集會
遊行中利用蒙面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從而因掩
蓋真面目而逃避法律制裁。
法官也許更應該問的問題是：香港的和平示

威者為什麼要蒙面？為什麼不敢展示自己的真
面目？香港警察過往有打壓過不蒙面的和平示
威者嗎？和平示威出現蒙面暴徒，對和平示威
有益嗎？況且，《禁止蒙面規例》也允許可以
蒙面的例外情況：從事專業工作需要、宗教、
醫學和健康等情況可以作為抗辯理由。所謂不
符合「相稱性檢驗標準」的說法，應該作全面
考慮才行。

香港法院是否有權決定《緊急條例》違反《基本法》
應該說，這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11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

就高院裁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
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
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
定。那麼，應該如何理解這段話的意思呢？
《基本法》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

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
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根據此條規定，香港法
院被授權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文。

但筆者認為，香港法院對《基本法》條文的
解釋不是絕對的，是受到約束的。因為人大常
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
法具有最終判斷和決定的權力。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聲明表明了清晰立
場，特區政府應該積極上訴，由上訴庭
或終審法院行使審判監督的權力，
糾正原來裁定。如果有必
要，人大常委會也可以
釋法糾正。

香港被暴亂搞得千瘡百孔滿目
瘡痍，激進者用磚、雜物堵塞道

路，阻礙交通以達癱瘓香港的目的。香港市民
反感曾經繁榮穩定的香港秩序受到摧殘，紛紛
自覺走出家門清理路障。這時，部分解放軍駐
港部隊人員也走出軍營，加入到駐地附近清理
路障的隊列，和香港市民一道為一個穩定的香
港出一分力，受到市民的稱讚。
解放軍駐港部隊人員，便裝上街清理路障，

釋放的是還香港繁榮穩定的正面信息。這是去
年強颱「山竹」襲港後到郊野公園清理塌樹
後，駐港解放軍第二次走出軍營活動，也是香
港修例風波歷時五個月來，駐港解放軍首次走
出軍營，要為平安香港出分力。
16日下午4點多，數十名短褲便裝軍人，

列隊跑步出解放軍駐港部隊九龍塘軍營，加
入到香港民眾清理馬路障礙的隊伍。他們手
持簡單工具與提紅色塑膠桶，到達附近的
聯福道，即香港浸會大學對面的位置，開始
清理路障。徒手把路上的膠圍欄和鐵欄搬到
路邊，把磚頭放入膠桶，又拆除路障上的鐵
絲，將路面倒下的鐵欄扶起綁上，以約半小
時的時間將這段街道清理完畢後，五點前軍
人又跑步返回軍營。
在市民的掌聲中，其中一員面對記者不斷追

問說，是解放軍駐港部隊人員，清除障礙物的
行動是自發的，目的是為了香港安全穩定，止
暴制亂，他們要求記者離開，還告誡記者要發
揮正能量。其實，解放軍利用周末，在軍營附
近清除道路障礙，協助市民還香港安靜穩定，
傳遞的就是正能量。面對香港的亂象，任何一
位仁人志士，任何一位愛港人士都有責任走出

來止暴制亂，義不容辭！
奇怪的是，如此正義行動，卻有反對派氣急

敗壞出來說三道四，質疑行為是否合法，還別
有用心地延伸解放軍會從清障礙到清人。說到
底，即使解放軍按基本法參與香港的止暴制亂
也無可非議。反對派其實是害怕解放軍的震懾
行動，害怕成功止暴制亂。今日香港，沒有比
止暴讓香港安定更為重要，解放軍上街清障礙
參與恢復香港正常秩序，給香港人安穩的生
活，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可以說，駐軍的行動是順應民意，贏得民
心。香港亂局5個月，昔日美麗的國際都市遭
暴行摧殘，維護香港社會治安的警察苦戰激進
的示威者，甚至遭到殘忍的暴行傷害。希望以
更強的力量遏止暴行，香港有民眾早就希望根

據基本法，最有力量的解放軍可以亮相，可以
止暴制亂。但中央堅守基本法，相信特區政府
能自己處理好香港事務，根本不需要出動解放
軍鎮暴。而以協助民眾清理自己軍營附近道路
的障礙，合情合理合法，更合民意。

暴力亂港更給當地民眾的生活造成了諸多困
擾，恢復秩序是各界呼聲。應該說，駐港部隊這
次協助營區附近清除障礙的亮相，有利香港盡快
恢復秩序，是以自己的和平正義行動告訴香港市
民，駐軍時時都在，是香港維護繁榮穩定，保障
市民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的堅強後盾。
解放軍在香港維護防務，保障香港的安全。

這也是一支正義之師，以自身的文明、禮儀之
行挺身而出，以維護香港秩序的責任維護正
義，以此贏得了香港市民的掌聲。

解放軍清障釋放正面信息贏得掌聲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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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這個重大命題，是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共就提出
了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
化」的奮鬥目標，而今提出第五個現代化，不
啻是治國方略上的極大豐富和提升。
如果把前四個現代化比作國家建設的硬體，

那麼第五個現代化就是軟體，做到這一點，挑
戰更大，意義也更大。正如《決定》所說，
「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實現
這個現代化，被確立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
總目標。

強調國家治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
中國自古就是自上而下的單一制，中共執政為民
的理念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都有中國歷史
與文化的深刻烙印。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國
共產黨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既是對國家富強的
責任擔當，也是對自身作為的嚴格要求。
為什麼時至今日才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很清
楚。首先，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的重大任務，不實現這個現代化，就難以實現
「兩個一百年」目標。其次，這是把新時代改
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改革到了今天，
制度建設、體系構建、頂層設計的分量越發吃

重。再次，這是應對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的有
力保證，因為穩定的制度是應對風險最有力的
武器。
從認識論的角度說，走過70年尤其是改革

開放40年，站在今天的時點上，我們對於制
度和治理的重要性，有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深切的認識；對自己的制度優勢以及國家治理
中的長處和不足，看得更清楚；對於堅持和鞏
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能夠做出更加堅定
而準確的回答。惟其如此，現在開始自覺、主
動、積極地推進第五個現代化，正是順天應
時、水到渠成。

（本文轉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第五個現代化

蕭平

——四中全會隨想之三

■駐港解放
軍協助清理
浸大路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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